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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的豁免計算入息安排  
 
 

目的  
 
  本文件簡述福利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計劃的豁免計算入息規定進行的討

論。  
 
 
豁免計算入息的目的  
 
2.  豁免計算入息是指在評估受助人應得的綜援金額時，無須

在援助金額中扣減的工作入息。據政府當局表示，豁免計算入息

的安排是讓有工作能力的綜援受助人在經濟上能較完全倚賴福利

的受助人為佳，以鼓勵有工作能力的受助人求職和持續就業。  
 
 
背景 

 

引入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  

 

3.  政府在 1971年推出公共援助 (現稱綜援 )計劃，為有需要人

士提供現金援助。在評估受助人的援助金額時，受助人的入息會

全數計算在內。政府在 1978年首次推行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鼓

勵不受規定須尋找工作的受助人 (如長者、有年幼子女的單親家長

等 )賺取一些收入，自力更生。至於有工作能力的健全成人則不可

享有這項福利，原因是即使沒有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他們也應

該工作。  

 



 

 2

4.  每月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在 1988年推展至經常工作的健

全成人。綜援受助人擔任全職工作所賺取的首月入息，可獲全數

豁免計算，但他們在兩年內只可獲這項豁免一次。  
 
在 2003年修改豁免計算入息安排  
 
5.  社會福利署在 2002年 9月完成對豁免計算入息規定的檢

討。政府當局根據檢討結果，把每月最高豁免計算入息金額由 1,805
元提高至 2,500元，而 "無須扣減 "限額也由 451元提高至 600元，並

同時規定領取綜援少於 3個月的個案的受助人不獲豁免計算入

息。這些新安排有推行時限，須於 3年後作出檢討。豁免計算入息

的有關修改於 2003年 6月 1日推行，作為加強自力更生支援計劃措

施的一部分。受助人從新工作賺取的首月入息，可獲全數豁免計

算的安排並無改變，但受助人必須在過去兩年內未曾受惠於此項

豁免。  

 
6.  事務委員會在 2004年 4月 13日討論修改豁免計算入息安

排，當時部分委員指出，當局應檢討領取綜援少於 3個月的各類別

受助人不得獲豁免計算入息的新措施，原因是此項新措施有違豁

免計算入息安排的宗旨，那就是讓綜援受助人在應付與就業有關

的開支之餘，亦能同時保留部分入息，藉此鼓勵他們求職及維持

就業。委員又指出，健全人士一開始領取綜援，便應鼓勵他們尋

找工作。這類人士較那些領取綜援較長時間的受助人更易找到工

作。  

 
 
檢討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 

 
7.  在 2007年3月30日及 4月12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討論綜

援計劃下有關豁免計算入息安排的檢討結果。當局告知委員  ⎯⎯  
 

(a) 2007年2月 28日，財政司司長於 2007-2008年度的預算

案演辭中宣布，政府當局將會把首 600元 "無須扣減 "
的豁免計算入息限額調高至 800元，以及把領取綜援

不少於 3個月才可享有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放寬至不

少於兩個月；及  
 
(b) 至於其他有關豁免計算入息安排的提議，政府當局建

議把每月最高豁免計算入息金額維持在 2,500元，以

及豁免計算入息依舊不設時限。  
 
8.  委員歡迎政府當局就放寬有關規定提出的建議，但認為最

高豁免計算入息金額應由 2,500元調高至 3,500元，為綜援受助人提

供更大的求職誘因。部分委員建議把無須扣減的限額由 600元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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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00元，並廢除 "首3個月不獲豁免計算入息 "的規定，以鼓勵有

工作能力的綜援受助人求職，最終可脫離綜援網。  
 
9.  政府當局解釋，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只是其中一項鼓勵和

協助綜援受助人自力更生的措施。當局曾推行多項計劃，改善綜

援受助人的就業能力和增加他們覓得受薪工作的機會。結果， "失
業 "綜援個案持續下跌，由 2003年9月的 51 372宗減至2007年2月的

36 887宗。  
 
10.  政府當局並闡釋，倘最高豁免計算入息金額上調至 3,500
元，將有更多家庭進入綜援網。成員人數較多的家庭所獲得的綜

援金額，已明顯高於低技術職位的市場工資。若再調高豁免計算

入息金額，將會進一步推高有成人就業的綜援家庭的總收入，令

其所得金額遠高於市場工資。政府當局認為不應進一步調高每月

的最高豁免計算入息金額。  
 
11.  對於把首 600元 "無須扣減 "的限額進一步調高至 1,000元
的建議，政府當局表示，這可能會延緩受助人脫離綜援網。預計

此建議引致的經常性開支為 4,300萬元。  
 
12.  委員亦得悉，當局規定領取綜援少於 3個月的個案受助人

不獲豁免計算入息，是要防止那些有足夠能力應付基本需要的人

士加入福利制度。因此，完全撤銷上述 "3個月 "規定或會令正在就

業但在現行安排下收入水平不符合領取綜援資格的人士，變成合

資格領取綜援。  
 
13.  政府當局強調，該等建議已能取得合理的平衡，一方面透

過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為綜援受助人提供更多經濟誘因，鼓勵他

們求職和持續就業，另一方面把豁免計算的入息金額保持在適當

水平，防止沒有真正需要的人申領綜援，或令有工作能力的受助

人延遲離開綜援系統。政府當局並指出，就放寬豁免計算入息的

安排提出的各項建議，均會引致經常性的財政影響。  
 
14.  豁免計算入息的新安排於 2007年 12月 1日起實施。根據政

府當局提供的資料，截至 2009年1月底，共有 36 574名綜援受助人

受惠於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他們平均每月可獲豁免計算入息

1,817元。由 2008年 4月至 2009年 1月，有關的財政影響達到 7億 9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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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5.  有關這課題的詳情，請委員參閱政府當局為事務委員會

2004年4月 13日、2007年3月 30日及4月12日會議提交的文件和相關

的會議紀要。該等文件已上載立法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3月 30日  
 
 


